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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汪削财够赫楼埙会办公室通知

浙 江 省 教 育 厅

浙财行字［2000]4 号

浙教计 〔2000]107 号

关于印 发 《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工资财政

统一发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 （市；区）财政局、人事局、编委办公室、教委（局）:

根据财政部、人事部、中编办 《关于印发 ＜行政单位财

政统一发放工资暂行办法＞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0的1 号）和教

育部、财政部 《关于切实做好财政统一发放教师工资工作的

通知》（(2000 ）教电 280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全省中小

学教师的工资实施财政统一发放。现将 《浙江省中小学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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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财政统一发放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研究执行。

中小学教师工资实行统一发放，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教

兴省战略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，也是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

额发放的有效办法。各级财政、人事、编制和教育部门要在

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高度重视中小学教师工资统一发放工

作。加强协调，密切配合，要确定专门机构和人员，结合当

地公务员工资统一发放工作，研究和落实中小学教师工资财

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

小学教师工资财正 意见》

员会办公室

，、 ‘

二 000

送：教育部财务司、省政府办公厅、各市、县 （币、区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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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工资财政统一发放的实施意见

根据财政部、人事部、中编办 《关于印发 ＜行政单位财

政统一发放工资暂行办法＞的通知》和教育部、财政部 《关

于切实做好财政统一发放教师工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原则

1、中小学教师统一发放工资是指财政部门将财政性资

金安排的教师工资委托代发银行直接拨付到个人工资帐户上

． 的一种管理方式。实行 “学校按规定编报、教育部门审核、

编制部门核准编制、人事部门核定人员和工资、财政部门核

拨经费、银行及时足额代发到人” 的管理体制。

2、中小学教师工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原则上由县级及 以

上财政部门统一发放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3、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的人员范围为：甲小学所有由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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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供养的编内实有国家正式教职工。

4、按照 《教师法》规定的教师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公务

员的原则，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办法与当地政府公务员一

致，即公务员的津贴、补贴纳入统发范围的，对中小学教职

工也纳入统一发放范围。

为有利于推进中小学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，保持现有激

励机制，中小学教师统一发放的工资项 目包括职务 （技术 ）

等级固定工资 （70％部分 ）和按政策规定由财政承担的津贴、

补贴等，对工资构成中的 3哪津贴部分仍按原渠道由学校发

放给教职工个人。

三、发放程序

5、学校根据要求，按规定时间将人员编制、实有人数

和工资标准及代扣款项等数据报教育行政部门。代扣款项是

指国家规定政策必须由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、

养老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等款项，其他应由个人缴纳的款项不

列入代扣项目。

6、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上报的人员编制、实

有人数和应发工资额及代扣款项进行初审。初审后报同级政

仔洛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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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人事部门审核。人事部门根据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、人

员计划和工资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审核各学校所报人员和应

发工资额，送财政部门。

7、财政部门对教育会同人事部门核定的相关材料进行

审批，确定应发工资额。

8、财政部门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代发工资银行，

与银行签订合同，并根据核定的应发工资额将款项拨付代发

， 银行。代发工资银行一般应为国有商业银行。

9、代发银行收到财政部门拨付的工资款项后，按财政

部门审批的工资发放汇总清单中应发工资数额，将实发工资

分解发放到教职工个人工资帐户，并根据其所代扣款项分别

将个人所得税、社会保障费和住房公积金等划入财政部门指
.

定的帐户。同时为各校出具工资明细表，为教职工个人提供

应发工资单。

10、学校根据经财政部门审定的应发工资发放清单，按

照有关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。

11、在预算执行中，学校发生增人增资、减人减资、正

常工资变动及津贴变化等情况，要在变动当月规定日期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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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人事部门审核。人事部门根据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、人

员计划和工资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审核各学校所报人员和应

发工资额，送财政部门。

7、财政部门对教育会同人事部门核定的相关材料进行

审批，确定应发工资额。

8、财政部门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代发工资银行，

与银行签订合同，并根据核定的应发工资额将款项拨付代发

． 银行。代发工资银行一般应为国有商业银行。

9、代发银行收到财政部门拨付的工资款项后，按财政

部门审批的工资发放汇总清单中应发工资数额，将实发工资

分解发放到教职工个人工资帐户，并根据其所代扣款项分别

将个人所得税、社会保障费和住房公积金等划入财政部门指

定的帐户。同时为各校出具工资明细表，为教职工个人提供

应发工资单。

10、学校根据经财政部门审定的应发工资发放清单，按

照有关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。

n 、在预算执行中，学校发生增人增资、减人减资、正

常工资变动及津贴变化等情况，要在变动当月规定日期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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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报教育、人事、财政和代发银行审批调整．

四、管理监督

12、各级财政部门要尽快做好建立教师工资专户的准备

工作，并按编制内教师工资总额划入专户，确保教师工资发

放的资金来源。

13、各级教育、人事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人事计划管理和

工资基金管理，在编制范围内严格控制人员增长，规范工资

管理，未经审批部门批准擅自增加的人员和工资，一律不得

纳入统发工资的范围。

14、教师工资实行统一发放后，其预算指标仍按原体制、

原渠道下达。学校要按月记帐，年终将全年发放工资总额与

其他预算拨款一并编入单位决算。

每季度终了，教育部门会同学校及时与代发银行、财政

部门、人事部门、编制部门将教师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对帐，

以确保工资发放准确无误．

学校应按要求如实提供教职工人员工资资料及变动情

况，接受财政、人事、编制和教育部门的检查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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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、学校上报教职工人数及标准不实及对于退 （离）

休、退职、开除、死亡等人员变动情况不及时上报，要追究

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并按损失额相应扣发其公用

经费。

16、代发银行要按照财政部门提供的工资发放清单及时

准确地将工资发放到教师个人帐户上。对于未完全履行合同

的银行，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终止其代发工资业务，另行择定。

五、其它

17、各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要抓紧做好中小学教师工资财

政统一发放工作过程中的编制、人员、工资、经费等方面管

理工作，及时按规定的工作程序组织进行，确保在 2000 年 10
,

月 1 日起实施。

18、各地根据本实施意见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的实施

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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